
法制监督

重大财政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案例评析

蔡复义

一、基本案情

2004 年上半年，某市财政 局组

织了对部分事业单位的 专项监督检

查，在检查中发现，该 市殡葬事务所

存在多项 财政 违法问题。2003 年将

市财政拨入的专项资金列入“财政补

助”科目按 一般事业收 入进行财务核

算，使该单位 2003 年度事业收 入增

加 1939 万元；在事业支出中以“结转自

筹基建”科目（核算经批准用财政补助

收 入以 外的资金安排自筹基本建设）

列支1255万元 ，用于陵园建设专项工

程，余款 683万元列入了该单位“事业

结余”科目；2003 年以 发放经营承 包

提成奖、操心费、电话费等为名在“工

资”科目擅自发放奖金和补贴 420万

元，以 年节福 利为名在“工资”科目发

放各种副食品 实物等115万元，给离

退休职工 发放福利实物 9.43万元 ，挤

占了事业支出；将建设 墓地的征 地费

等一次性计入当期的“事业支出科目”，

提前结 转了部分产品 成本，致使该单

位生产的产品成本不实，隐瞒了产品 经

营成果，未能真实反映 当期的财务收

支情况；以 上缴主管部门管理费为名

先后在“事业支出科目”列支157 万元；

私自与交警队 签订协议，对发生交通

事故的法务费、尸检 费等进行“三七”

分成，当年在“事业支出——专项材料

销售”科目给交警队事故 处理处提取

分成款 26.7万元挂在“其他应付款”科

目等11项财政违法问题。财政局监督

检查局在对违法问题进行整理后，提

出了初步处理意见，报送该局法制机

构审查。通过审查，法制机构认 为该

案件涉及违法行为多、情节复杂、涉案

金额 巨大，属于重大复杂行政处罚案

件，并及时将案件及 处理意见上报局

领导审定。财政局领导对该案十分重

视，按照法制机构的建议，专门召开了

局长办公 会，经集体研 究，作出了拟

收缴违纪资金 138.52 万元，并处罚款

50.23万元的处理决定。2004 年 6月5

日，依照局长办公 会的决定，财政局

向殡葬事务所送达了《行政 处罚告知

书》，告知 拟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的事

实、理由、依据，以 及陈述、申辩和申

请听证的权利。殡葬事务所在接到告

知书后放弃了陈述、申辩的权利，也没

有申请听证。6月13日，财政局向殡葬

事务所送达了《 行政处罚决定书》。殡

葬事务所没有申请行政复议，也没有

提起行政诉讼，主动上缴了违纪资金

并缴纳了罚款。

二、案例评析

这是一起对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

重的行政处罚案件。

对重大复杂的违法行为给予较重

的行政处罚属于重大决策范围，应当

集体讨论决定。《 行政处罚法》第 38条

第 2款规定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

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

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本案

中，殡葬事务所存在的各项财政违法

行为都比较隐蔽，案情十分复杂，且

违纪资金高达 138万元，属于重大违

法案件。财政局对殡葬事务所处以 50

万元的罚款，处罚数额较大，属于较重

的行政 处罚。对于这次处罚决定，财

政局按照《 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启用

了集体讨论决策机制，局长办公 会对

案情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梳理，通过集

体讨论作出了科学合理的处理决定，

体现了该局在重大行政处罚上力求依

法、慎重、准确的行政原则。

本案给我们的启示是：重大行政

处罚的社会影响比较广泛，与当事人

的切身利益密切 相关，因此，行政机

关对于这类决策必须慎而又慎。目前，

许多财政部门已根据《 行政处罚法》对

重大复杂行政处罚集体决策制度作出

了具体规定。各级财政部门应该进一

步加 强对重大疑难处罚案件办理程序

的规范，明确复杂案件的范围，重大

处罚的标准，以 及集体讨论的人员组

成等。有条件的地方可尝试设 立重大

案件集体审理委员会，将重大行政 处

罚案件集体决策纳入制度化、规范化

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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